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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非法证券期货活动花样繁多、欺骗性强，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影响

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加强源头防控，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国证

监会定于 2020 年 5 月组织开展以“理性投资，远离非法证券期货陷阱”为主题

的全国防非宣传月活动和“心系投资者，携手行动——学习贯彻新《证券法》，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5.15 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

为此，即日起江西证监局联合晨报开设《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专栏，刊登防非宣传知识文章、典型案例等，旨在通过集中宣传，

使投资者明辨证券期货投资的“是”与“非”， 提高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远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已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修订通过，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证券法》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法”和“根本法”。修订后《证券法》进一

步明确了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从事证券业务、非法开设证券交易场所等类型

非法证券活动的表现形式和法律责任，显著提高违法成本，对于打击防范非法证

券活动，维护证券市场正常秩序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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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严禁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证券法》第九条规定：“公开

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注册。未经依法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

行证券……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关于

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责任，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进一步提高违法

成本：“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并加

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

款；对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设立的公司，由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机构或者部门会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是严禁擅自设立证券公司、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或者未经批准以证券公司名

义开展证券业务活动。《证券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经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证券公司名义开展证券业务活动。”

第一百二十条第四款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证券承销、

证券保荐、证券经纪和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关于法律责任，第二百零二条第一

款规定：“擅自设立证券公司、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或者未经批准以证券公司名义

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

千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

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擅自设立的证券公司，由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



三是严禁非法开设证券交易场所。关于证券交易场所的设立，第九十六条、

第九十八条、第一百条规定“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

所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依法

登记，取得法人资格。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设

立、变更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组织机

构、管理办法等，由国务院规定”“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为非

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转让提供场所和设施，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证

券交易所必须在其名称中标明证券交易所字样。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

证券交易所或者近似的名称。”对于非法开设证券交易场所的，第二百条第一款

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处以一百万元

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是严禁擅自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

依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对于擅自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由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

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是严禁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证

券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

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投资者应当使用

实名开立的账户进行交易”。对于违规出借或借用证券账户的，第一百九十五条

要求“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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